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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政 府 採 購 申 訴 審 議 判 斷 書 

103購申 34038號 

申訴廠商：○○文創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招標機關：新北市政府○○局 

上開申訴廠商就「新北市臺北港特定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公共工程第

四分標八里舊城遺址考古第二階段試掘調查」採購事件，不服招標

機關 103年 4月 14日○○字第 1030639458號函所為之異議處理結

果，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下稱本府申訴會)申訴，案經本

府申訴會 103年 10月 21日第 36次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下： 

 

主      文 

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 

依政府採購法第 82 條第 3 項之規定，建議招標機關維持原招標、

決標結果繼續履行契約。 

 

事          實 

    緣招標機關於 103 年 3 月 31 日以限制性招標方式委託○○顧

問有限公司辦理「新北市臺北港特定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公共工程第

四分標八里舊城遺址考古第二階段試掘調查」採購案（下稱系爭採

購案），因申訴廠商認系爭採購案違反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

22條規定，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惟就招標機關之異議處理結果，

申訴廠商仍表不服，遂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並據招標機關陳述

意見到會。 

 

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請求 

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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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爭採購案業於 103年 4月 1日由原招標機關引據「古蹟歷史

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5條第 1項或第 2 項，

公告為「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招標」，決標金額

新臺幣 283萬元，屬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採購。 

二、 系爭採購案工作性質並不符合上開辦法第 2 條工程採購之性

質，另採購程序亦不符合本法第 22 條及相關規定，有明顯限

制競爭、不符政府採購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 

三、 經申訴廠商於 103年 4月 7日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招標機關

於 103年 4月 14日函復，略以申訴廠商所異議事項為無理由，

申訴廠商爰於法定期限內提出申訴。 

理由 

一、 依招標機關對申訴廠商異議所為函復，「旨案依法採限制性招

標，即不經公告程序，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此一說明顯與法

令不符。 

二、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之 1 規定略以：「機關依本法第 22 條

第 1項規定辦理限制性招標，…其得以比價方式辦理者，優先

以比價方式辦理。…得將徵求受邀廠商之公告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或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本案並未優先以比價方

式辦理，亦未辦理公開徵求，不符上開細則之規定。 

三、 依招標機關對申訴廠商異議所為函復，採限制性招標係因作業

間之連續性，惟並未說明援用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何款辦理？

依法應回歸本法 22 條有關之規定，其中除第 1 款至第 8 款及

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以外，仍應以公開方式徵選。 

四、 依申訴廠商所提異議說明，旨案並不符合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

第 1款至第 8款之情事。 

五、 綜上所陳，申訴廠商認為招標機關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委

託○○顧問有限公司執行乙案已剝奪其它符合資格公司參與

投標之權益，因此申訴廠商對此提出申訴。請 貴會審議，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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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請求事項。 

□ 申訴廠商 103年 5月 22日及同年月 26日申訴理由說明補充意旨 

一、 援引辦法是否適用尚有疑義：招標機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條、第 25條，援引「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

購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惟

依 101年修法之精神，新修正法規並不適用於考古發掘，按原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20 條（政

府機關辦理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準用本辦法規

定。）業已於 101年 6月 18日修正時刪除，修法說明如下：「一、

本條刪除。二、考量古蹟、歷史建築與遺址屬性差異甚巨，實

難一體適用，爰予以刪除，未來將視遺址特性再另作規定」。

另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修正總說明：

「考量現行政府採購法令制度已臻週延，且機關對該採購法令

之操作方式亦甚熟稔情形下，始研擬本辦法規範架構與政府採

購法間之適用得採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規範，於本辦法中僅

就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之特殊部分另訂規

範，餘未規範部份仍應回歸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辦

理（修正條文第 13條）。」因此依修正辦法，遺址發掘應不適

用「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招標機關

援引法規有所疑義。 

二、 本案既非工程採購、亦非緊急採購：依該辦法第 5條第 2項之

規定，僅工程採購且必須為緊急採購，才得採用限制性招標，

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

價。本案依公告屬勞務採購，並不適用第 2項規定。 

三、 宜公開徵選或公開徵求：按本法第 18 條之規定，係指議價階

段僅找二家比價、或找一家議價。惟在廠商之徵求階段，仍應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規定辦理。按限制性招標概分未經公開

評選（或公開徵求）及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兩大類，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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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公開係依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所列條款辦理並敍明理由，

而並非逕私詢單一廠商議價。其中非公開者須符合第 1至第 8

款之規定。按本案並不符合本法 22 條第 1 項第 1 至第 8 款之

情事，因此應採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方式。 

四、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19條及第 23條之 1規定，限制性招標須邀

請兩家為優先；若符合限制性招標不須公告者，亦應以比價方

式為優先。 

五、 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引用錯誤：依公報，決標廠商為「○

○顧問有限公司」，為一機構法人而非自然人，招標機關爰引

遺址發掘資格條件辦法第 4條有關「計畫主持人」等自然人之

規範審查，而非以第 5條有關「發掘機關」之規範，引用之條

文似有爭議。 

□ 申訴廠商 103年 6月 17日申訴理由書（續）補充意旨 

一、 系爭採購案，依 103年 4月 1日之決標公告所載，招標方式係

採取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所依據之法條

為「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5條第 1項

或第 2項」，合先敘明。 

二、 按依 103 年 5 月 2 日招標機關所提陳述意見書內，指其係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條規定，準用同法第 25條之規定，依「古

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

定：「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採購，其為

工程採購者，得採用選擇性招標；其為古蹟之勞務採購者，並

得採用限制性招標。」惟上開法文規定已極明白，招標機關依

第 5條第 1項規定而得採用限制性招標之情形，僅有「古蹟之

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勞務採購」一項而已。 

三、 查系爭採購案既屬區段徵收開發案公共工程遺址之試掘調

查，本招標案顯非前揭法文所指之古蹟之勞務採購，亦顯非（1）

古蹟（2）歷史建築甚或（3）聚落三者任一之修復或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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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彰明甚。則招標機關究竟如何認定本案可以適用上開法文，

實令人費解。更有甚者，先前該「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

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20 條固曾規定：「政府機關辦理遺址調

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準用本辦法規定。」但前揭法條

已於 101年 6月 18日修正時刪除，其立法理由為：「考量古蹟、

歷史建築與遺址屬性差異甚巨，實難一體適用，爰予以刪除，

未來將視遺址特性再另作規定。」更足徵本招標案依法應不得

採用限制性招標。 

四、 餘如依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之第 5 條

第 2 項：「古蹟、歷史建築之工程採購，依古蹟歷史建築重大

災害應變處理辦法執行之緊急搶救、加固等應變處理措施或涉

及特殊修復之專業技術者，得採用限制性招標，不經公告程

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所定要

件，遺址之試掘調查係被排除在外，本案亦不符合該法文之規

定，併此敘明。另就採限制性招標時，本應優先以邀請二家廠

商以比價方式辦理，並宜公開徵選或公開徵求，及招標機關之

解釋係將遺址發掘之考古學者專家與學術或專業機構之資格

條件混為一談等情，申訴人前已於申訴理由說明詳為陳述，茲

不贅言。 

□ 申訴廠商 103年 8月 4日申訴理由書（三）補充意旨 

一、 本件前次會議結論請招標機關發函文化部詢問「機關辦理遺址

調查可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條準用第 25條規定，依古蹟

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採

用限制性招標？」 

(一) 文化部係回覆：「至屬＜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

採購辦法＞未規定者，或遺址之採購性質與古蹟、歷史建築

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採購性質相異者，則依現行＜古

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13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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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適用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 本案係區段徵收開發案公共工程遺址之試掘調查，故本案為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內所未規

定者極明，而遺址試掘調查之採購顯與古蹟、歷史建築及聚

落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採購性質相異，已可自＜古蹟歷史建

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20條於 101年 6月 18

日修正時刪除，其立法理由為：「考量古蹟、歷史建築與遺

址屬性差異甚巨，實難一體適用，爰予以刪除，未來將視遺

址特性再另作規定。」證明，申訴廠商前已於所提申訴理由

書（續）內詳為陳明，而本次招標機關並未提出本件標案有

何特殊或性質相近之處而得以準用之證明，更足徵本招標案

依法應不得採用限制性招標。 

二、 次就貴會請招標機關補充說明本件有無適用本法第 22 條限制

性招標之規定部分： 

(一) 依招標機關 103年 7月所提出之陳述意見書第二點所自認，

本標案並不符合本法第 22 條限制性招標之規定；因招標機

關雖自稱本案適用本法第 22條第 9項之規定：「機關辦理公

告金額以上之採購，係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服

務，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得採限制性招標。」但其程

序顯未符合上開法文中「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之要件

（招標文件載明本案係未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

招標）。 

(二) 招標機關雖稱其因認學術機構參加公開評選之意願不高，但

其逕自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條準用第 25條規定，直接委

託本件得標人辦理之行為，已違反本法第 22條限制性招標

之規定，彰彰明甚，況招標機關簽約之對象，為○○顧問有

限公司，顯非其所稱之「考古專業學術機構」。故退萬步言，

即使認招標機關於本案中得採用限制性招標，然招標機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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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案採購程序仍不符合本法第 22條限制性招標之規定，

應非合法。 

 

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事實 

    招標機關於 103 年 3 月 31 日以限制性招標方式委託○○顧問

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採購案。 

理由 

一、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條規定：「政府機關辦理遺址調查、

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準用第 25 條規定」，又依同法第 25

條規定：「…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採購辦法辦理，不受政

府採購法限制。…」，故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 25 條頒訂「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

法」，招標機關因其需求依該辦法第 5 條第 1項規定：「古蹟、

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採購，其為古蹟之勞務採

購者，並得採用限制性招標。」採限制性招標，因依該辦法之

規定，已明確賦予行政機關行政裁量權，故招標機關依法行政

並無任何違失。 

二、 本案前由地政局委託陸○○先生辦理第四分標八里舊城遺址

第一階段試掘調查作業，且陸君亦符合「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

查辦法」第 4條規定，並經本府前於 102年 11月 28日以北府

文資字第 1023146984 號函同意備查在案。考量第二階段試掘

調查與第一階段試掘調查間之連續性，故本案委託其服務單位

○○顧問有限公司辦理，計畫主持人為陸○○先生。 

□招標機關 103年 6月 20日陳述意見書補充意旨 

    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於 71年 5月 18日制定，

即將遺址歸屬於古蹟範疇，直至 94 年修法時，才將遺址獨立成第

三章「遺址」篇，並新增文資法第 49條規定：「政府機關辦理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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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準用第 25條規定」，其立法理由為

遺址原屬古蹟範疇，爰參照第 25條規定訂定。又依文資法第 25條：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採購辦法辦理，不受政府採購法限制。…」，

故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依文資法第 25 條頒訂「古蹟歷史建築及聚

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本案雖屬遺址之試掘調查報告，依然

適用該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

有關之採購，其為古蹟之勞務採購者，並得採用限制性招標。」且

依政府採購法第 18條第 4項：「本法所稱限制性招標，指不經公告

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綜合上

述法條之規定，已明確賦予行政機關行政裁量權，故招標機關以限

制性招標方式委託○○顧問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採購案，完全依法行

政並無任何違失。 

□招標機關 103年 7月 24日陳述意見書補充意旨 

一、 關於本案第 2次預審會議結論第一點：請招標機關發函文化部

詢問「機關辦理遺址調查可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 條準用

第 25 條規定，依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

第 5條第 1項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招標機關說明如下： 

（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於 103 年 7 月 10 日以文資物字第

1033006170號函回覆招標機關，其函覆內容如下： 

1.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條規定，政府機關辦理

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準用第 25條規定，

政府機關辦理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之修復或再利用

有關之採購，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採購辦法辦

理，不受政府採購法限制，但不得違反我國締結之條

約及協定。 

2. 按所謂準用，係指性質相近者適用之，即應視目前採

購辦法中與遺址採購性質相近者，得予以適用，不受

政府採購法限制。至屬「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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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採購辦法」未規定者，或遺址之採購性質與古

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之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採購性質

相異者，則依現行「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

用採購辦法」第 13條規定，仍適用政府採購法及其相

關法令之規定。 

（二） 文化資產保存法於 71 年 5 月 18 日制定，即將遺址歸屬

於古蹟範疇，直至 94年修法時，才將遺址獨立成第三章

「遺址」篇，並新增文資法第 49 條規定：「政府機關辦

理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準用第 25 條規

定」，其立法理由為遺址原屬古蹟範疇，爰參照第 25 條

規定訂定。 

（三）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2 條

第 1 項第 1 款明定何謂古蹟勞務採購，即與古蹟修復或

再利用工程有關之修復或再利用計畫、解體調查、規劃

設計、監造、工作報告書、保存及再發展計畫及其他相

關勞務事項。且根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3 條

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可知，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應包括必要

之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即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屬於古

蹟修復或再利用計畫之一部分，故本案依文資法第 49條

規定，準用「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

法」第 5條第 1項：「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

用有關之採購，其為古蹟之勞務採購者，並得採用限制

性招標。」且依政府採購法第 18 條第 4 項：「本法所稱

限制性招標，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

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 

（四）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於 101年 6月 18日修正古蹟歷史建築

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時，刪除第 20條規定：「政

府機關辦理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準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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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規定」，其理由為考量古蹟、歷史建築與遺址屬性差

異甚巨，實難一體適用，爰予以刪除，未來將視遺址特

性再另作規定。其中考量古蹟、歷史建築與遺址屬性差

異甚巨，實難一體適用之部分，主要指的是該採購辦法

第 7條規定：「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

之廠商及專業人員資格，除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

營造業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外，並適用投標廠商資格

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之特定資格規定。」及「古

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9 條、第 10 條、第 11 條及第

12 條規定。因遺址試掘調查之主持人資格需符合「遺址

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 4 條或第 5 條規定而非依據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7 條及古

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9 條、第 10 條、第 11 條及第 12

條規定辦理。 

（五） 承上所述，故本案得採限制性招標方式委託○○顧問有

限公司辦理系爭採購案。 

二、 關於本案第 2 次預審會議結論第二點：另請招標機關補充說

明本件有無適用本法第 22條限制性招標之規定，招標機關說

明如下： 

（一） 本案委託○○顧問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採購案，屬於專業

服務之範疇，故適用本法第 22條第 9項規定：機關辦理

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係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

訊服務，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得採限制性招標。 

（二） 遺址調查作業，招標機關一般均傾向委託學術機構辦

理，係因學術機構專業度較高，如以公開評選方式辦理，

學術機構參加公開評選之意願不高，屆時將只有較商業

性機構前來參加，招標機關較不樂見。因此，招標機關

均優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 條，準用第 2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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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直接委託考古專業學術機構辦理。 

□招標機關 103年 8月 28日陳述意見書補充意旨 

一、 有關申訴廠商於申訴理由書（三）第一點提及招標機關未提出

本案有何特殊或性質相近之處，而得以準用「古蹟歷史建築及

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之證明，招標機關說明如下： 

（一）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2 條

第 1 項第 1 款明定何謂古蹟勞務採購，即與古蹟修復或

再利用工程有關之修復或再利用計畫、解體調查、規劃

設計、監造、工作報告書、保存及再發展計畫及其他相

關勞務事項。 

（二） 根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

定可知，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應包括必要之考古調查及發

掘研究，即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屬於古蹟修復或再利用

計畫之一部分。 

（三） 故本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條規定，準用「古蹟歷史

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5條第 1項：「古

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採購，其為古

蹟之勞務採購者，並得採用限制性招標。」 

二、 有關申訴廠商於申訴理由書（三）第二點，招標機關說明如下： 

（一） 申訴廠商提及招標機關 103 年 7 月所提出之陳述意見書

第二點所自認，本標案並不符合本法第 22條限制性招標

之規定，經查招標機關所提出之歷次陳述意見書，從未

自認本標案並不符合本法第 22條限制性招標之規定。 

（二） 申訴廠商提及本次案件簽約之對象為○○顧問有限公

司，非招標機關所稱之「考古專業學術機構」，說明如下： 

1. 主要是因本案前由本府地政局委託陸○○先生辦理第

四分標八里舊城遺址第一階段試掘調查作業，本案係

屬第二階段試掘調查，考量第一階段試掘與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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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掘調查間之連續性，故本案委託其服務單位○○顧

問有限公司辦理，其計畫主持人為陸○○先生。 

2. 遺址調查作業，招標機關一般均傾向委託學術機構辦

理，係因學術機構專業度較高，如以公開評選方式辦

理，學術機構參加公開評選之意願不高，屆時將只有

較商業性機構前來參加，招標機關較不樂見。因此，

招標機關均優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條，準

用第 25條之規定，直接委託考古專業學術機構辦理。 

 

判  斷  理  由 

一、 招標機關於 103 年 3 月 31 日以限制性招標方式委託○○顧問

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採購案，嗣申訴廠商認採購程序不符合本法

第 22 條及相關規定，以 103 年 4 月 7 日庶古古字第 1030018

號函提出異議，招標機關則以 103 年 4 月 14 日○○字第

1030639458 號函通知申訴廠商仍維持原決定，申訴廠商爰於

103 年 4 月 28 日（機關收文日）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據

此，應認申訴廠商已於本法第 102條第 1項、第 2項所定期限

內提出異議、申訴。 

二、 申訴廠商主張略以：本案係區段徵收開發案公共工程遺址之試

掘調查，故本案為「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

法」內所未規定者極明；而遺址試掘調查之採購顯與古蹟、歷

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採購性質相異，可自前揭辦

法第 20 條於 101 年 6 月 18 日修正時刪除之立法理由：「考量

古蹟、歷史建築與遺址屬性差異甚巨，實難一體適用，爰予以

刪除，未來將視遺址特性再另作規定。」證明。另招標機關雖

自稱本案適用本法第 22條第 9項（註：應為本法第 22條第 1

項第 9 款）之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係委託

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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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採限制性招標。」但其程序顯未符合上開條文中「經公開客

觀評選為優勝者」之要件（招標文件載明本案係未經公開評選

或公開徵求之限制性招標），從而，招標機關未經公開評選或

公開徵求委託○○顧問有限公司執行乙案已剝奪其他符合資

格公司參與投標之權益等語。 

三、 招標機關則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條規定：「政府機關

辦理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準用第 25 條規定」，

又依同法第 25條規定：「…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採購辦法

辦理，不受政府採購法限制。…」，故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5 條頒訂「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

利用採購辦法」，招標機關因其需求依該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

定：「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採購，其為

古蹟之勞務採購者，並得採用限制性招標。」採限制性招標，

因該辦法已明確賦予行政機關行政裁量權，故招標機關依法行

政並無任何違失。另本案委託○○顧問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採購

案，屬於專業服務之範疇，故適用本法第 22 條第 9 項（註：

應為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

上之採購，係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經公開客

觀評選為優勝者，得採限制性招標。遺址調查作業，招標機關

一般均傾向委託學術機構辦理，係因學術機構專業度較高，如

以公開評選方式辦理，學術機構參加公開評選之意願不高，屆

時將只有較商業性機構前來參加，招標機關較不樂見。因此，

招標機關均優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條，準用第 25

條之規定，直接委託考古專業學術機構辦理，本件申訴應無理

由等語，資為抗辯。 

四、 有關申訴廠商以招標機關就系爭採購案件採取限制性招標之

方式，是否與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不符乙節，本府判斷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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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政府機關辦理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之修復或再利用有

關之採購，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採購辦法辦理，不受政

府採購法限制。但不得違反我國締結之條約及協定。」、「政

府機關辦理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準用第 25

條規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5條、第 49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 次按「本法所稱採購，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

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

營事業（以下簡稱機關）辦理採購，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亦為政府採購法第 2條及

第 3條所明定，是以機關辦理採購，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外，均應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甚為明確。 

(三) 復按「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5條規定訂定之。」、「古

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採購，其為工程採

購者，得採用選擇性招標；其為古蹟之勞務採購者，並得採

用限制性招標。古蹟、歷史建築之工程採購，依古蹟歷史建

築重大災害應變處理辦法執行之緊急搶救、加固等應變處理

措施或涉及特殊修復之專業技術者，得採用限制性招標，不

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

價。聚落之緊急搶救、加固等應變處理措施或涉及特殊修復

之專業技術者，準用前項規定辦理。」、「政府機關辦理遺址

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準用本辦法規定。」古蹟歷

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下稱再利用採購辦法)

第 1條、第 5條及 101年 6月 18日修正前第 20條分別著有

明文。 

(四) 第按「…法律所定之事項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本於法律適

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平衡，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

司法院釋字第 385 號解釋在案。 

(五) 考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之採購，首重原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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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及工法之保存，為免處理不當致有滅失或減損價值之虞，

自與一般政府採購著重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有別，故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25 條規定乃揭示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之修

復屬特殊採購，授權行政院文化部訂定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

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不受政府採購法之限制。又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49條準用同法第 25條，而再利用採購辦法第 1

條明確稱係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5 條規定訂定之，且再利

用採購辦法於 101 年 6 月 18 日修正前第 20 條定有遺址調

查、研究或發掘有關採購準用該再利用採購辦法之規定，則

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於 101 年 6 月 18 日再利

用採購辦法修正前即應適用該採購辦法，並得進一步依該再

利用採購辦法第 5條之規定，採用限制性招標，不經公告程

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 

(六) 惟再利用採購辦法業於 101年 6月 18日修正刪除第 20條之

規定，即將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準用再利用採

購辦法之規定予以刪除，刪除理由為「考量古蹟、歷史建築

與遺址屬性差異甚巨，實難一體適用，爰予以刪除，未來將

視遺址特性再另作規定」，則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條雖規定

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準用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採購辦法辦理，惟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

法既刪除遺址有關採購之準用規定，刪除理由並稱將據遺址

特性另訂新辦法，現下即無可資適用之採購辦法，自應回歸

適用政府採購法；又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385號解釋，權利義

務不得任意割裂適用之意旨，應係全面回歸適用之，準此，

於主管機關未就遺址特性另作規定前，關於遺址調查、研究

或發掘有關之採購應全面回歸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先予

敘明。 

(七) 且查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 條雖規定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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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之採購，準用同法第 25 條規定，但非謂遺址調查、研

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必係與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之修復或

再利用有關之採購，均必規定在同一採購辦法內，或者均可

適用同一採購辦法，此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 條係將遺址

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以「準用」之立法用語，即

可得知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係與古蹟、歷史建

築及聚落之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採購，二者性質必然不同，

因此若謂不待中央主管機關另訂採購辦法，即得將遺址調

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全面準用再利用辦法之規定，恐

怕顯然忽視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與古蹟、歷史

建築及聚落之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採購，二者性質迥然不同

之事實，亦明顯與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古蹟、歷史建築與遺址

差異甚巨之立場齟齬。 

(八) 復按「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採限制性招標：九、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

服務，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前項第 9 款及第 10

款之廠商評選辦法與服務費用計算方式與第 11 款、第 13

款及第 14 款之作業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本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9款及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 

(九) 經查，招標機關於 103 年 3 月 31 日辦理系爭採購案時，再

利用採購辦法業已刪除第 20 條之規定，其雖主張再利用採

購辦法修正刪除第 20 條理由所考量古蹟、歷史建築與遺址

差異甚巨，實難一體適用之部分係指遺址試掘調查之計畫主

持人資格須符合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而非再利用採

購辦法第 7 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9 條、第 10 條、

第 11條、第 12條等規定，故其仍得採限制性招標云云。惟

如前述，再利用採購辦法既已刪除第 20 條辦理遺址調查、

研究或發掘有關採購準用該辦法之規定，且刪除理由明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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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視遺址特性另作規定，即意指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

有關採購之辦理均不再適用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

利用採購辦法，始符司法院釋字第 385號解釋，權利義務不

應任意割裂適用之意旨，非如招標機關所辯僅遺址試掘調查

之計畫主持人資格部分不予適用，是於主管機關未就遺址特

性另作規定前，關於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關之採購仍應

全面回歸適用政府採購法，因之，招標機關依再利用採購辦

法第 5條之規定就系爭採購案為限制性招標即有違誤。 

(十) 次查，招標機關另主張系爭採購案屬專業服務範疇，依本法

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之規定亦得採限制性招標，惟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雖明定於公告金額以上並係委託專業服

務、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之採

購，得採限制性招標，然仍應依本法第 22 條第 2 項授權訂

定之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辦理該評選。招

標機關辯稱係以考量第二階段試掘調查與第一階段試掘調

查間之連續性，且學術機構就遺址調查作業之專業度較高，

如以公開評選方式辦理，學術機構參加公開評選之意願不

高，屆時將僅較商業性之機構參加，非其所樂見云云，而未

依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及第 2 項之規定辦理公開客觀

評選，乃逕向其所認定之考古專業學術機構即○○顧問有限

公司議價，並委託其辦理，該招標程序自於法不合，尚非妥

適。 

(十一) 綜上，招標機關援引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

採購辦法第 5條之規定為限制性招標業有違誤，又其縱得依

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之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惟並未踐

行公開客觀評選之程序，於法不合，原異議處理結果遞予維

持，即有未洽，應予撤銷。 

五、 本件申訴雖有理由，然撤銷系爭採購案之決標與公益相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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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爰依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後段及第 3 項之規定，建議招標

機關維持原招標、決標結果繼續履行契約： 

(一) 按「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審議判斷，應以書面附事實及理

由，指明招標機關原採購行為有無違反法令之處；其有違反

者，並得建議招標機關處置之方式。」、「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為第一項之建議或前項之通知時，應考量公共利益、相

關廠商利益及其他有關情況。」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定有明文。 

(二) 前已述及，本件招標機關 103 年 4 月 14 日○○字第

1030639458 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對於申訴廠商依法提出之

異議並未詳細查察而為適法之處理，於法確有不合之處，應

予撤銷，惟系爭採購案業已決標，招標機關並與得標廠商即

○○顧問有限公司訂約，且將履約完畢，倘撤銷該決標，招

標機關即須重行辦理招標，除將使招標機關之採購時程發生

嚴重之延宕外，對於已履約之得標廠商之權益，亦有重大不

利影響；再者，○○顧問有限公司為進行第二階段遺址試掘

調查作業所為之設施於撤銷決標後均須拆除回復原狀，而遺

址較之其他建築、設施來說更為脆弱，其性質易破損且修復

不易，實不堪多次挖掘，是以，招標機關如再次招商重為試

掘，勢必對系爭採購案所涉八里舊城遺址之保存有重大之影

響，反不符公共利益，準此，本府爰依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

後段及第 3 項之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相關廠商利益等因

素，建議招標機關維持原招標、決標結果繼續履行契約。 

 

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伸賢 

副主任委員  許育寧 

委    員  李得璋 

委    員  李滄涵 



19 

 

委    員  周筑昆 

委    員  孟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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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    員  蘇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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